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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克来机

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陆伟律

师、赵雨辰律师出席公司召开的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会”）进行律师见证。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

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

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

印件等材料及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

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

所律师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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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召集、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公司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的。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了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地点、审议事项、出席会议

人员、登记方法等予以公告，公告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日

期已达 20日。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

东会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15日 10点 00分在公司会议室（上海

市宝山区罗东路 1555号）如期召开。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26年 5月 15日 9:15-15:00。

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股东名册》，对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资料和授权委托文件进行了审查，确认出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6,551,1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377%。

（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资格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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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表决的股东共计 26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16,842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50%。

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数据，参与公司本次股东会并表

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7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9,868,0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9027%。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进行了见证。

综上，本所律师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均合法有效。

三、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审核，公司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公司股东会的

职权范围，并且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公告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

一致；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也

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形。

四、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按照本次股东会的议程及审议事项，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公司委托上海证券

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合并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647,9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7%；

反对：164,5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7%；弃权：

55,6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6%。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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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109,612,9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8%；

反对：180,3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1%；弃权：

74,8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85,905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469%；反对：180,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631%；弃权：74,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9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6 年中期分红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610,2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54%；

反对：182,8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63%；弃权：

75,0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8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583,205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220%；反对：182,8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862%；弃权：75,0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918%。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072,7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61%；

反对：167,6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25%；弃权：

627,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045,705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6640%；反对：167,6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5459%；弃权：627,7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7901%。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096,4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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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164,9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01%；弃权：

606,7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2%。

本议案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012,7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15%；

反对：232,9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0%；弃权：

622,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65%。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非独立董事绩效薪酬考核及

2026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涉及关联股东谈士力、陈久康、曹卫红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10,079,405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004%；

反对：176,3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79%；弃权：

640,9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81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10,023,805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620%；反对：176,3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6262%；弃权：640,9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9118%。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绩效薪酬考核及

2026 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017,6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260%；

反对：228,0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5%；弃权：

622,4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9,990,605 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1557%；反对：228,0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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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2.1031%；弃权：622,400股，占与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5.7412%。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09,077,214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02%；

反对：164,6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8%；弃权：

626,200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00%。

本所律师审查后认为，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上述决议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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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经办律师：

2026 年 5 月 15 日

陆伟

赵雨辰沈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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